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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自述：男友生气时常威胁“你要不和我好，弄死你娘俩”
耿某是亳州市农民，2007年5月经人介

绍与女方李某认识并同居。后因家庭矛

盾、经济原因等问题，两人于2008年8月开

始分居。2008年9月27日19时许，李某再

次到耿某租房处取回自己物品时，耿某又

提出要求和好，遭到了李某的拒绝。21时

许，耿某随李某返回了她的租住处，再次提

出和好，并要求与她亲热，仍遭到李某拒

绝。耿某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浇在李某的

身上，用自带的火机点燃。李某被烧成了

“火球”，而耿某逃离了现场，致使李某面、

手等多部位被烧伤。经鉴定，李某损伤程

度为重伤。

在李某自述中说道，耿某在生气时经

常说“你要不和我好，我弄死你，弄死你娘

俩，你好好想想”。案发当晚，她到耿某租

房处取回自己的被子时，遭耿纠缠。到大

花子街其租住房门口，耿某拿出个饮料瓶

将汽油浇到她头上，点燃后就跑了。其女

儿离得远一点，头发也被弄上去的汽油给

烧着了。

现 场 水果超市、烤鸭店成废墟

“ 你 要 不 和 我

好，我弄死你，弄死

你 娘 俩 ，你 好 好 想

想”。本是“同居密

友”，因矛盾不断，女

子提出了分手，男友

便恶语威胁。当女

子最后一次去往住

处取回衣物时，男友

一怒之下拿出了事

先准备好的汽油，浇

在对方身上，一把火

将 其 烧 成 了 重 伤 。

日前，省高院终审维

持了一审法院对这

名“狠心”男子无期

徒刑的判决。

实习生 席阳

记者 雷强

昨日凌晨2时左右，省城瑶海区钱大塘菜市场沿街两间店铺突发

大火，熊熊大火一度阻挡了沿街一楼店铺人员逃生之路，火灾中一家

烤鸭店老板砸开店铺后门，救出被困其中的妻子和女儿。随后消防队

员及时赶到，将大火扑灭。 黄洋洋记者鲁龙飞/文倪路/图

急 聘
市场星报瑶海发行站、

政务发行站现急聘投递员数

名。

条件：身体健康，能吃苦

耐劳，报名即上岗。

瑶海发行站报名电话：

4478354

政务发行站报名电话：

3529340

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安徽银河设备拍卖公告52期

拍卖时间：10月22日（周五）上午10：00

拍卖地址：本公司拍卖厅

拍卖标的：（届时以拍品目录及注意事项为准）

高速公路改造工程废旧物资一批（路侧立

柱及中分带立柱、护栏板、防阻块、螺母及其他

附件，提货地点见清单）整体约2671吨，参考

价：2100—2600元/吨；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10月21日下午5时止

（到帐）；

联系电话：0551—2621222、2609766

公司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55号省委办公

厅服务楼4层

注意事项：须法人单位凭有效证件复印件

办理登记手续，保证金：100万（转为提货保证

金），先密封报价后公开拍卖，竞买不成5个工

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2010.10.12

火灾之后，刘先生的许多朋友也赶

到现场，大家一边安慰他，一边帮助登

记火灾中损失。“前天才从市场购进一

批烤鸭原材料，现在连同我的身份证、

驾驶证、银行卡、房产证和一些现金都

被烧毁了。”刘先生告诉记者，还有一些

朋友平时借钱的欠条在火灾中也一并

烧毁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生活还要继续下

去。”一位方姓的男子安慰刘先生道，现在

当务之急就是等消防部门鉴定之后，赶紧

清理一下，尽快重新开业。

菜市场门面房成火海 烤鸭店店主砸门救妻女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沿

街两间店铺已经面目全非，门面房上方2

楼至5楼的阳台和外墙，被大火熏得焦黑

一片，被烧毁的商品散落一地。此外，店铺

所在的沿街居民楼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大火

波及，尤其是最靠近起火点的2楼，塑钢的

窗户已经完全碎裂。

据一名苏姓男子称，凌晨2时许，他正

在附近网吧上网，后来就听见有人喊“起火

了、起火了”，等众人跑下楼一看，一楼紧挨

着的水果超市和烤鸭店都失火了，火势越

烧越大，一会儿，火苗就窜到5楼，周围的

人赶紧报了警。

接警后，辖区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当时火势非常大，消防官兵一边用

高压水枪控制火势，一边冒着浓烟挨家

挨户将被困在楼中的居民救出，10 分钟

后大火被扑灭。”一位王姓目击者称。

在这场大火中，损失惨重的住户包括

老家在寿县的刘爱霞。5年前，他带着妻

子和一对儿女来到合肥，在钱大塘菜市场

租了一间门面房，做起了烤鸭生意。“以后

的日子，该怎么办啊？”妻子抱着6岁的儿

子失声痛哭。

据刘先生介绍，事发时他正躺在门面

房隔间里休息，忽然听见有人喊“失火了”，

他赶忙爬起来到门口一看，大火已经将他

门面房外的棚子全部烧毁。看到大火越来

越大，刘先生抱起6岁的儿子就冲出门面

房。“等我回头一看，大火已经把整个门面

房包围了。而当时房间里还有妻子和13

岁的女儿，只听见女儿不停喊着‘爸爸，救

救我’，情急之下，我跑到门面房后面踹开

后门，才拼死将妻子和女儿救出。”

店主砸门救出妻子女儿惊 险

赶紧清理尽快重新开业安 慰

“耿某因感情纠纷对被害人心生怨

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明显，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根据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照我国刑法，认定被告人耿

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判决后，耿某提出上诉，并强调其并没

有杀人的故意，只是对被害人实施了伤害；

原判量刑过重，请求改判。

省高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认为原判认

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决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宣判：被告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拒和好竟遭同居男友汽油浇顶
女子被烧成重伤，狠心男子被判无期

“2007年5月，我经人介绍与李某相识

并同居生活。2008年8月，我们因孩子问题

发生矛盾，李某带女儿从我家中搬走。”据

耿某的供述，2008年9月27日中午，其给李

某打电话时，有一男子接听，并讲他已与李

某同居十几天了。耿某听后很生气。过了

一个多小时，其又给李某打电话，还是那个

男的接的，那个男的还让他应该对李某好

点，还给其解释“男”字的含义。

下午李某到耿某住处要拿被子时，解

释中午接电话的人只是她朋友的丈夫。耿

某再次请求与其和好，李某表现得决绝，仍

不同意，便试图撵走耿某。一时气愤之下，

耿某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装在塑料瓶里）

泼向了李某，点燃后骑摩托车逃离现场。

耿某所接电话中的男声实为一家小店

的店主曹某，据他供述，“2008年9月27日

中午，李某到我店里玩时，让我帮她接耿某

的来电。下午2点多时，耿某又打李某的手

机，李某再次让我接，我于是告诉耿某我与

李某早就认识了，还说了他咋能与李某的

小孩生气，可知道男字是咋写的，男人就是

出力挣钱等话。后来李某接了手机，骗耿

讲我们是‘朋友’关系。”

被告供述：电话里一男子给我解释“男”字含义，我很生气

被烧现场一片狼藉


